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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運動選手在 2016 年里約奧運比賽獲

1 金 2 銅，共 3 面獎牌，與教育部體育署在

奧運前設定 3 金 2 銀 1 銅之目標，明顯有落

差。每當重大比賽結束後，政府對運動員培

養過程，奧援提供的多寡，以及對於運動員

的獎勵，輿論總是會放大檢視，為何獎勵優

於世界各國，獲獎數卻不成正比。另外，為

何仍有奧運期間羽球選手戴資穎球鞋風波？

網球選手謝淑薇與網球協會及里約奧運團本

部有意見相左之事？排球選手黃培閎因訓練

環境問題退出國家隊等，都與國家政策產生

了衝突，因此，如何協助優秀運動選手在法

規與輔導辦法中獲得平衡，並在訓練環境上

給予充分的支援，是當前迫切需要思考並努

力解決的問題。

貳、優秀運動選手照顧措施對象及範疇

照顧措施對象依階段性將運動選手分為

在役運動選手和退役選手，相關架構圖如圖 1

所示。圖中運動選手範疇，教育部體育署為

提升運動選手相關能力、就學就業機會及整

體生涯規劃輔導，並依據績優運動選手就業

輔導辦法、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非屬亞

奧運運動種類人才培育作業要點及教育部運

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照顧作

業要點，選定照顧對象如下：

一、特優運動選手

（一）�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之奧林匹

克運動會（奧運）正式競賽項目前三

名，或田徑、游泳及體操前八名者。

（二）�獲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主辦之亞洲運

動會（亞運）田徑、游泳及體操第一

我國優秀運動選手獎勵與輔導之現況
文 / 王漢忠、張嘉雄、范姜逸敏

▲里約奧運女子射箭隊獲頒國光體育獎章之殊榮（圖／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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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者。

（三）�獲奧運正式競賽項目（會員國達二百

個以上，每四年舉辦一次）之世界正

式錦標賽前三名者。

二、優秀運動選手

（一）�獲奧運正式競賽項目第四名至第八名

或田徑、游泳及體操第九名至第十二

名者。

（二）�獲亞運田徑、游泳及體操第二名或其

他正式競賽項目第一名者。

（三）�獲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

賽第一名者。

（四）�獲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帕運）第一名

或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聽障奧運）

第一名者。

三、非奧亞運種類選手

獲得世界運動會（世運）前三名者。

四、身心障礙運動選手

獲得帕運前六名或獲得聽障奧運前四名者。

參、獎勵措施

一、獎章及獎金

目前教育部體育署就競技成績優異之績

優運動選手依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

辦法及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

獎勵辦法核發相關獎勵，內容如下：

（一）�奧亞運種類選手：奧運獲前三名者，

得選擇一次或按月終身領取 500 萬元

至 2,000 萬元（每月 2 萬 4,000 元、3

萬 8,000 元及 12 萬 5,000 元）獎金。

2016 年里約奧運舉重金牌獲獎選手及

▲圖 1 優秀運動選手照顧措施架構圖（圖／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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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女子團體銅牌獲獎選手。

（二）�非奧亞運種類選手：世運獲前三名者，

頒給 15 萬元至 60 萬元獎金。

（三）�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帕運會選手獲前

六名者，頒發獎金18萬元至240萬元；

聽障奧運獲前五名者，頒發獎金 15 萬

元至 120 萬；亞州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獲前三名者，頒發獎金 15 萬元至 38

萬元；每四年舉辦一次之國際性身心

障礙運動會（會員數達 60 個以上）獲

前三名者頒發獎金 26 萬元至 75 萬元。

二、就學選手輔助措施

為協助運動選手能專心訓練，於其就學

期間提供生活及課業輔導等相關措施說明如

下：

（一）�補助基層訓練站、體育高中及大專校

院所屬優秀選手學雜費、生活照顧及

課業輔導等經費。

（二）�由國訓中心辦理課業輔導，免費提供

食、衣、住、行、運動科學與運動醫

療支援、國內外移地訓練及參賽等相

關費用外，每月給予生活津貼（含零

▲ 2016 年里約帕運桌球男子團體銀牌

   （圖／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 2016 年里約帕運健力女子銅牌

   （圖／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 2016 年里約奧運射箭女子團體銅牌

   （圖／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 2016 年里約奧運舉重金牌選手

   （圖／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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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

（三）�輔導運動績優生透過甄審、甄試及單獨

招生等管道升學。

（四）�推動巡迴運動傷害防護員計畫，成立六

大區域之運動傷害防護輔導中心，建置

區域醫療服務網，照顧基層運動選手。

三、就業輔導

為落實照顧優秀運動選手退役後之生涯銜

續，依優秀運動選手之個人性向、職業技能等

協助輔導就業，擬定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辦

法，相關措施如下：

（一）�聘任專任運動教練，並延長全額補助地

方政府增聘人數及年限，輔導國訓中心

專任運動教練納入編制，獎勵私立高中

職或大學聘任專業運動教練及由教育部

聘任專業教練。

（二）�將企業、機關、團體納入實聘運動指導

員，並訂運動指導員制度推動計畫，細

部策略規劃包括強化宣導、教育訓練、

協助媒合及獎勵措施等。

（三）�績優運動選手就業申請資格併同國光獎

章所訂之級別，做為未來輔導選手就業

之資格條件。

（四）�單項運動職業化及企業聯賽，提高優秀

運動選手就業機會。

（五）�績優選手納入運動彩券經銷商遴選資格。

表 1　在役選手輔導措施一覽表
對象 輔導照顧措施

奧 亞 運
種 類 選
手（ 含

2017 世
大運）

在學期間 非在學期間

一、 補助基層訓練站、體育高中
及大專校院所屬優秀選手學
雜費、生活照顧及課業輔導
等經費。

二、 除由國訓中心辦理課業輔
導，免費提供食、衣、住、
行、運動科學醫療支援、國
內外移地訓練及參賽等相關
費用外，每月給予 10,500
元至29,500元以上津貼（含
零用金）。

三、 輔導運動績優生透過甄審、
甄試及單獨招生等管道升
學。

四、 推動巡迴運動傷害防護員計
畫，成立六大區域之運動傷
害防護輔導中心，建置區域
醫療服務網，照顧基層運動
選手。

一、 凡入選國家代
表隊者，均享
有每月補助零
用金及交通費
外，並針對未
就業者，加給
生活津貼（含
零用金）每月

31,000 元 至

50,000 元。

二、 進駐國訓中心
培訓期間，提
供課業輔導、
全額補助服裝
費、訓練器材
設備、國內外
移地訓練及參
賽費用。

非奧亞運
種類選手

一、 輔導運動績優生透過甄審、甄試及單獨招生等管
道升學。

二、 依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非屬亞奧運運動種類
人才培育作業要點，參加世運及聯合會所屬非亞
奧運單項運動總會所舉辦之國際競賽之賽前集
訓選手，補助零用金及膳宿費等。

三、 依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世運獲前
三名者，頒發 15 萬至 60 萬元獎金。

四、 推動巡迴運動傷害防護員計畫，成立六大區域之
運動傷害防護輔導中心，建置區域醫療服務網，
照顧基層運動選手。

身心障礙
運動選手

一、 輔導運動績優生透過甄審、甄試及單獨招生等管
道升學。

二、 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
育照顧作業要點，辦理優秀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培
育、參賽及照顧。

三、補助身心障礙者運動專用輔具。

四、補助身心障礙運動代表隊選手醫療照護。

五、 依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核發相關獎勵金。

六、 依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
照顧作業要點，參加國際競賽之賽前集訓之選
手，補助零用金及膳宿費等。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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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在役選手輔導措施

運動選手於在役期間針對奧亞運種類選

手、非奧亞運種類選手及身心障礙運動選手

推動之相關輔導照顧措施如表 1 所示。

伍、目前退役選手輔導措施

一、�輔導績優運動選手、非奧亞運種類選手

及身心障礙運動選手依據績優運動選手

就業輔導辦法及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聘任管理辦法，賡續就輔導範圍及措施，

依其申請就業情形及意願全力協助輔導

就業，如表 2 所示，迄今已輔導 31 人就

業。

二、�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情形地方政府、國

私立高中職及國立大專校院依據國民體育

法聘用運動教練為正式編制專業人員如表3

所示。

三、�教育部體育署輔導支薪約聘（僱）專任

教練從 75 年、78-82 年招考、儲訓分發

之約聘（僱）專任運動教練，依專任運

動教練輔導與管理辦法進行輔導與管理，

截至 105 年 8 月份教育部體育署輔導仍

在職約聘（僱）專任運動教練如表 4 所

示。

陸、結語

「專業」是目前國內體壇要大刀闊斧改

表 2　運動選手就業一覽表
對象 輔導照顧 人數

績優運動選手

擔任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或轉介
專技人員

5 人

擔任專任運動教練 12 人

擔任運動指導教練 3 人

至全國性單項運動團體、相關
體育運動團體或公民營機關
（構）任職

3 人

非奧亞運種類選手 擔任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2 人

身心障礙運動選手 擔任運動指導教練 6 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表 3　各地方政府聘用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人數一覽表
類別 聘用人數 類別 聘用人數

臺北市政府 122 彰化縣政府 8
新北市政府 99 南投縣政府 4
桃園市政府 76 雲林縣政府 32
臺中市政府 62 嘉義縣政府 10
臺南市政府 20 臺東縣政府 11
高雄市政府 35 花蓮縣政府 11
宜蘭縣政府 21 澎湖縣政府 1
基隆市政府 10 國立高中職 58
新竹縣政府 14 私立高中職 7
新竹市政府 15 國立大專校院 18
苗栗縣政府 8 總計 642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運動種類 人數 運動種類 人數

手球 3 巧固球 1
田徑 11 羽球 1
足球 8 柔道 1
射箭 4 拳擊 1
桌球 8 排球 8
軟式網球 2 棒球 5
游泳 6 跆拳道 5
網球 4 舉重 6
籃球 6 體操 9

總計 89

表 4 教育部體育署輔導支薪約聘（僱）專任教練種類一

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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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之最，例如針對後勤支援上能編列相關經

費，培養領導作業團隊，增加情蒐、選手防

護等專業項目，始能臨場充分發揮最大戰力，

達成既定奪牌目標；在企業投資部份，希望

政府能釋出更有吸引力的政策來鼓勵企業投

資運動產業或任用相關科系人才（牧德科技

已在不同工作崗位上僱用了績優運動生）；

另在長期投入資源培養基層（教育部體育署

已針對高爾夫球及足球項目推動基層扎根計

畫）、向下扎根，藉由基層扎根培訓體育菁

英，讓選手銜續上不會有斷層。

未來教育部體育署除持續維持目前對優秀

運動選手的照顧，也希望能提高在學之奧亞運選

手零用金、落實選手合理訓練時數、落實推動球

員休養期機制、落實正常教學及課業輔導機制、

延長補助縣市政府聘用專任運動教練、訓練費用

及年限、推動單項運動職業化及企業聯賽、輔導

國訓中心專任教練納入編制、檢討績優運動選手

就業輔導辦法、訂定運動指導員制度推動計劃、

落實機關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規定及放寬運彩經

銷商體育專業條件讓選手無後顧之憂的訓練，期

望未來選手都能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本文

作者王漢忠為教育部體育署主秘；張嘉雄及范姜

逸敏為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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